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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45） 

羅委員針對廉價航空蓬勃發展，建請民航局延長客服時間為 24 小時並設置單一窗口，俾提供

旅客即時協助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低成本航空公司陸續來臺營運，因票價較一般航空公司低廉，旅客人數亦有成長，惟因機票銷

售模式及使用限制與一般航空公司有所不同，消費者在接觸相對較少及未能事先充分瞭解機

票退票規定之情形下較易衍生消費爭議。 

二、鑑於國際機票種類繁多，使用規定亦不盡相同，為使消費者瞭解所購買機票之使用限制，本部

民用航空局已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，要求航空公司依據「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」充分揭

露機票資訊，並由本部觀光局同時要求旅行社於代售機票時配合辦理。另民航局亦印製宣導

摺頁及製作動畫加強宣導，經查各公司均已依規定提供機票資訊。 

三、為再強化消費者權益之保障，針對部分低成本航空公司無繁體中文網頁問題，民航局已要求改

善，目前在臺營運之低成本航空公司官網均有提供繁體中文頁面，並於旅客訂票流程中，以

繁體中文揭露各項交易資訊（如航班時間、免費行李重量、是否可更改旅客姓名及退票等資

訊）。 

四、民航局已設置單一窗口由專人專責處理航空公司消費爭議，並提供有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（

0800-211798）及電子信箱等反映管道，俾及時給予旅客協助。而對於所接獲低成本航空相關

申訴，除要求航空公司查明檢討及妥適處理外，亦會追蹤列管其處理情形。民航局對於低成

本航空公司之機票資訊揭露及消費爭議處理已有積極作為，未來亦將持續督促所有航空公司

提升品質加強服務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擴大與邦交國的交往領域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45） 

一、目前我與 22 個邦交國關係穩定，並無出現所謂邦交「空洞化」之危機。惟外交部將會持續努

力鞏固邦誼，密切關注各種可能之外交警訊，並採取積極作為預作防範。 

二、政府在過去 5 年多來積極推動活路外交，在「尊嚴、自主、務實、靈活」之原則下，以務實精

神開拓我國外交關係，加強與邦交國密切來往，在互利共榮之基礎上建立長久關係。 

三、為持續強化與邦交國關係並反制中國大陸可能圖謀，本部相關作為包括： 

(一)強化雙邊高層互訪：馬總統自民國 97 年就任總統以來，已遍訪我 22 個邦交國，例如馬

總統於上（102）受邀出席教宗方濟各之就職典禮，吳副總統復於本(4)月 26 日赴教廷出

席「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及若望保祿二世封聖典禮」，連續兩年我正副元首先後赴教廷

出席盛會；馬總統上年 8 月訪問海地，係兩國建交 57 年以來第一次往訪之我國元首，海

地共和國總統馬德立（Michel J. Martelly）應邀於本月 22 日回訪，為 12 年來第一次訪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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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海地元首。以上均顯見我與各邦交國之邦誼友好密切。 

(二)落實並精進我與友邦各項雙邊合作計畫：政府秉持「目的正當、過程合法、執行有效」

之援外三原則及「援助成效巴黎宣言」之理念，配合友邦政府優先施政重點，協助其進

行國家發展與建設，另保留執行彈性，以契合當地政府及人民所需，已獲得各友邦政府

及人民之肯定與認同。 

(三)積極推動「經貿外交」：鼓勵及協助國內廠商赴邦交國投資、設廠及參展；同時向友邦

國家宣傳我國已簽署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」、「臺紐經濟合作協定」及「臺星經濟

夥伴協定」，可將我國作為進入亞洲之跳板，鼓勵友邦來華投資，拓展商機。 

(四)強化情蒐作為：持續注意中國大陸在我友邦之各項作為及互動情資，以切實掌握陸方在

我友邦動向。 

(五)深化當地人脈：我友邦來華留學生返國後不少進入政府部門任職，頗受該國政要重視，

透過渠等在當地人脈，有助我擴展與當地各層面人士之交往，深入草根，以利掌握當地

訊息脈動。 

(六)協助邦交國培育人才：為協助友邦培育人才，臺灣獎學金每年均招募 150 至 200 名邦交

國青年，來華修習學士、碩士及博士課程，另我國義守大學自民國 102 年起開設「學士

後醫學系外國學生專班」，招收邦交國優秀青年來華習醫，其目的在運用我國優質醫學

教育資源，協助友邦培育當地醫師及改善醫療環境，以進一步增進邦交國人民福祉，提

升我援外效益並深化邦誼，創造多贏局面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應遵照立法院 1 月份做出之決議，由

遠通自行吸收超商手續費，並增加在高雄市免收各項服務費之

服務地點，延長服務時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52） 

邱委員建議應遵照立法院 1 月份做出之決議，由遠通自行吸收超商手續費，並增加在高雄市

免收各項服務費之服務地點，延長服務時間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「應遵照立法院 1 月份做出之決議，由遠通自行吸收超商手續費」問題： 

(一)大院本（103）年 1 月 14 日審查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，於本部預算下所通過第

63 項決議全文提及「…依據交通部與遠通電收公司之合約，其契約規定遠通電收應廣設

服務據點，但遠通電收公司並未廣設服務據點，係將便利商店等通路納入，如此上述通

路之手續費成本應由遠通電收自行吸收，不得轉嫁給用路人，其目前將 5 元手續費轉嫁

用路人之情況應立即停止。…」，要求遠通公司要廣設繳費免手續費服務據點。 

(二)雖遠通公司對立法院決議表示「為契約外負擔，非投資計畫書應辦事項」，惟基於「尊

重立法院」，且在高公局多次要求及協商下配合辦理，自 4 月 1 日起實施與中油直營站


